
日前，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并决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作为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

的基础性法规，党纪处分条例在我

国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20 多年来与时俱进、几经修订，

如今已经是第四代“升级版”。

早在 1997 年 2 月，中央就曾

发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试行）》。试行条例共 172 条，

将违纪种类分为七大类：政治类错

误，组织、人事类错误，经济类错误，

失职类错误，侵犯党员权利、公民

权利类错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

德类错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

误等。

2003 年 12 月 31 日，《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布

施行，摘掉了“试行”的帽子。这

一版的《条例》共 178 条，将违

纪种类分为九大类：违反政治纪

律的行为，违反组织、人事纪律

的行为，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

为，贪污贿赂行为，破坏社会主

义经济秩序的行为，违反财经纪

律 的 行 为， 失 职、 渎 职 行 为， 侵

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

妨 害 社 会 管 理 秩 序 的 行 为 等。 

此后十余年间，《条例》未再作修

订。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全面从

严治党的不断推进，原有的《条例》

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2015 年 10 月，中央印发了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修订后的《条例》发生了较

大幅度的变化：从原来的 3编、15

章、178 条、24000 余字缩减为

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

把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的纪律和

要求，整合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

前，去除与国家法律重复的内容，

实现纪法分开；把政治纪律细化、

具体化，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要求转化为纪律规范，体现作风

建设最新成果，使党的纪律成为管

党治党的尺子和全体党员的行为底

线。

2015 年《条例》印发后，党

中央先后制定、修订了《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重要党

内法规，党的十九大将党的纪律建

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修改

党章时充实完善了纪律建设相关内

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

设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需

要以党规党纪形式固化下来。所以

根据新形势修订《条例》势在必行。

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共 142

条，与原《条例》相比新增11条，

修改 65 条，整合了 2条。修订后

政治性更强，内容更科学，逻辑更

严谨，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其

特点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来概括：

 “一个思想”，即增写“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两个坚决维护”，即增写“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三个重点”，即将不收敛、

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

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

织的腐败案件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写

入《条例》；

“四个意识”“四种形态”，

即增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的内容；

五处纪法衔接，即对党纪与国

法的衔接在第 27 至 30 条、第 33

条中作出详细规定，如增加规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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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严重违

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作出党纪

处分决定，并按照规定给予政务处

分后，再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

理等；

六个从严，即对组织、利用宗

教活动反党，破坏民族团结，搞有

组织的拉票贿选或者用公款拉票贿

选，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民生

保障显失公平，组织利用宗族势力

对抗中央方针政策、破坏基层组织

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失职等六种

违纪行为从重或加重处分；

“七个有之”，即在《条例》

中充实完善总书记反复强调警惕的

“七个有之”问题的处分规定；

八种典型违纪行为，即对干扰

巡视巡察工作，党员信仰宗教，借

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住房、车

辆等，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

用宗族、黑恶势力欺压群众，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表现，不重视

家风、对家属失管失教等八种新型

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翻看《条例》，会发现既有“开

除党籍”又有“除名”的表述，那

么两者有何不同？据了解，“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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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籍”是党纪处分的一种，而“除

名”不是处分形式。两者的客观结

果一样，被开除党籍、除名后都不

再是党员身份。但根据《条例》第

13条规定，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而被除名的

党员则无此规定。

“违犯”“违反”又有何区别？

据了解，“违犯”指违背和触犯，

“违反”指不符合、不遵守，《条例》

中在搭配词组时，“违犯”一般与

“党纪”相搭配，“违反”一般与“某

种纪律的行为”相搭配。

《条例》的修订还有多处值得

关注之处。例如，在第 17 条对从

轻或者减轻处分的情形中，整合了

原《条例》第39条第2款的内容，

将“在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涉

嫌违纪的党员能够配合调查工作，

如实坦白组织已掌握的其本人主要

违纪事实的，可以从轻处分”的表

述改为“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

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

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一是在“违纪”

的基础上增加了“违法”的表述，

二是将原先的“坦白”改为“配合”。

此外，第 41 条规定，党纪处

分决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

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的

全体党员及其本人宣布，并增写“是

领导班子成员的还应向所在党组织

领导班子宣布”，对违纪领导干部

的规定更加严格。

另一处值得关注的修改是第

42 条第 2 款，增写了“党员对所

受党纪处分不服的，可以依照党章

及有关规定提出申诉”，对保障党

员权利作出了规定。

关于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方

面的条款，则从原先工作纪律部分

的第114条挪至政治纪律部分的第

67 条，除了主体责任外，增写了

对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或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不力的

处分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的力度。

在廉洁纪律部分，第 88 条、

89 条在收受财物的情形中增加了

对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

的规定，第 94 条增加了对“利用

参与企业重组改制、定向增发、兼

并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决策、

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通过购

买信托产品、基金等方式非正常获

利”的处分规定；第 95 条增加了

对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特

定关系人“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

金融信贷、大宗采购、土地使用权

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招投标以

及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谋取利益”

和“吸收存款、推销金融产品等提

供帮助谋取利益”的处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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